
附件3：

上海市精品公路/“四好农村路”示范路创建申报表
申报单位： (盖章)

创建路名 行政等级
创 建 里

程(km) 起讫点

路线代码

创建示范效应 生态 宜居 文明 旅游 产业 智慧创新 （可多选）

是否连接市级“乡

村振兴示范村”
是 ( ) 否 ( )
如有，示范村名为：

是否连接市级“美
丽乡村示范村”

是 ( ) 否 ( )
如有，示范村名为：

路段精细化分类 I等路段 城镇段 郊野段 村庄段 （可多选）

联系人 手机 邮箱

创建理由

公路现状

实施步骤

计划投入资金

时问安排
开始实施时间 实施完成时间

区初审意见：

经办人签字：

(盖章):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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